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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6_89_93_E

2_80_9C_E5_AE_98_E5_c122_481298.htm 人们日常所说打“官

司”，正式地讲可以有两层意思。一是向法院提起诉讼，以

解决纠纷；二是包括诉讼在内的各种纠纷、民事权益争议、

侵权行为等在特定国家机关或人员主持下的解决过程。那么

，打“官司”为什么要找律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现代

社会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要求法律及其相关制度的

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的自由、开放、竞争等特性，要求人们

的社会活动甚至一些个人行为必须在健全的法律的约束下进

行，因此，极其大量、广泛、专业性很强的法律、行政法规

、司法解释等的制定和颁布，便成为必然。就我国现行的法

律法规而言，其数量之大是空前的，其范围包括宪法、刑法

、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诉讼法、仲裁法等各部门

，其内容涉及国家事务、经济、商贸、社会、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以及婚姻家庭、环境等各方面。显而易见，如此

大量的法律法规，必须有专门的人才来掌握和运用，这种专

门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门人才，便是律师。打“官司”

就要懂法律，了解有关国家司法机关的设置及其运作程序，

在此情况下，就只得请精通法律、熟悉国家司法制度的律师

帮忙了。作为广大的非法律专业人员，在繁忙的生产、经营

、工作、学习以及日常生活中，很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

纠纷、争议或自身权益被侵犯的情况，要通过法律途经去解

决，就只能请律师提供帮助了。 然而，不仅打“官司”要聘

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凡是与法



律有关的争议的解决或是为了避免此种争议的产生，都可请

律师帮忙。由此可见，律师的工作领域广泛地存在于刑事诉

讼的辩护及其代理、代理民事（经济）诉讼、行政诉讼和担

任国家机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的法律顾

问、代理进行调解、仲裁、办理金融证券法律事务、房地产

法律事务、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事务、进行律师见证、资信调

查、草拟、审查合同书、参与商事谈判、代理听证、出具法

律意见书等等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各个方面。可见，打“官司

”仅仅是律师工作的一部分。当然，律师制度根源于在刑事

诉讼中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因此，从本质上说，律师是为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工作的，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天职，是律师的神圣使命

！ 律师接受委托担任刑事案件的辩护人、民事、经济案件的

代理人参加诉讼，其工作效率和成功性根本的在于严格地依

据事实和法律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其次在

于律师对法律与相关知识掌握的程度、工作经验即业务知识

的修养与工作能力，再次就是社会活动能力即对各种社会关

系的分析能力以及与案件有关人员接触、交谈以致了解案情

、收集证据、实现案件目的的能力。少数人所说的律师办案

“一是打关系，二是事实与法律”的类似观点是极端错误和

危害严重的。如果那样，社会将没有公正而言，司法机构将

是权钱交易的黑暗场所，法律正义将不复存在，法治精神将

被严重践踏。所以，作为司法体系重要一员的律师，必须有

强烈的正义感，对法律、当事人、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加

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严格依法办事。那样的律师必将是

优秀的、成功的律师，是真正地实现了律师之根本精神的律



师，是广大群众和社会迫切需要、热烈拥护的律师。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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